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临时停市

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结算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临时停市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的结算处

理，保障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根据《证券法》、

《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

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

统称“交易场所”)依据相关规定实施临时停市，本公司证

券登记结算系统可正常运行所涉及的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

的结算处理，适用本办法。本公司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所称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以下简称“回购业务”）

是指在交易场所挂牌、实行标准券制度并采用多边净额结算

的回购交易。

第三条对于交易场所在原定正常交易日全天暂停全部

证券交易的情形（以下简称“全天临时停市”），本公司对在

全天临时停市当日到期的回购业务的清算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处理，相关交收相应顺延。

第四条对于交易场所在原定正常交易日的部分交易时

段正常交易、部分交易时段暂停全部证券交易的情形（以下

简称“日间临时停市”），本公司按照日间临时停市的具体情

形等情况差异化办理回购业务。主要措施包括：

（一）对于日间临时停市当日交易恢复的情形，若恢复



后相关交易至少持续两个小时直至原正常交易闭市的（若交

易场所延后闭市时间，则从闭市时间起倒推至少需有两个小

时的持续交易时间），当日正常办理回购业务的清算交收。

（二）对于日间临时停市的其他情形，将停市当日新达

成及到期的回购业务延至下一交易日清算，相关交收相应顺

延,当日新达成的回购业务以初始交易清算日为回购起始日

期。

第五条因临时停市回购业务延迟清算交收导致结算参

与人在延迟清算交收期间发生欠库、透支的，本公司不将其

纳入结算参与人违约情形，透支期间相关透支资金利息向结

算参与人收取。

第六条对于回购业务资金融入方因临时停市延期偿还

资金的情形，回购业务资金融入方对回购业务资金融出方予

以适当补偿，补偿金额根据初始交易达成的回购利率以及资

金偿还的延期时间等情况进行计算。结算参与人与本公司、

结算参与人与投资者等之间签署的相关协议按本办法明确

相关补偿安排，或整体约定遵守本公司制定的相关业务规则。

第七条对于临时停市回购业务的具体安排，本公司将在

交易场所发布临时停市公告后及时予以公告。

第八条结算参与人应密切关注交易场所、本公司发布的

临时停市、恢复交易、回购业务结算应对安排等公告。对于

回购业务应对临时停市的相关结算安排，结算参与人应完善

风险管理体系，做好相关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防范等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



（一）结算参与人应及时将临时停市、恢复交易等相关

信息通知投资者，重点提醒参与回购业务的投资者需防范流

动性风险。在交易场所发布临时停市公告之后，对于临时停

市当日投资者因回购业务到期或新达成回购业务而产生的

在途应收资金，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将其纳入该投资者可用

资金头寸。在交易场所发布日间临时停市的恢复交易公告之

后，结算参与人应及时通知投资者办理需完成的回购业务续

作等交易。因结算参与人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投资者使用在

途应收资金、未及时通知投资者办理需完成的回购业务续作

而导致透支等情形，不纳入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违约豁免情

形。

（二）结算参与人应当就投资者的回购应付资金包括但

不限于原正常到期日应付资金和因临时停市延期占用回购

资金的补偿资金等对本公司承担最终交收责任。对于投资者

因临时停市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延长占用回购资金的补

偿等事项，结算参与人应提前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揭示，并通

过合同、协议等形式明确各自责任义务。

第九条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交易场所、本公司发布的临时

停市、恢复交易、回购业务结算应对安排等公告以及结算参

与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做好相关流动性风险管理等工作，包

括但不限于：

（一）在交易场所发布临时停市公告之后，投资者应及

时停止提前使用临时停市当日回购业务到期或新达成回购

业务而产生的在途应收资金。



（二）在交易场所发布日间临时停市的恢复交易公告之

后，投资者应及时办理需完成的回购业务续作等交易，避免

因回购业务的结算安排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执行时发

生资金透支等情况。

第十条因引发临时停市的相关原因、本公司证券登记结

算系统发生故障或交易场所在实施日间临时停市当日不能

正常进行日终处理等情形，导致本公司不能按本办法执行应

对临时停市的相关安排的，将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因应对临时停市回购业务的相关安排对相关

市场主体造成损失的，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22 日起实施。


